
釋憲聲請書

主 旨 ：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 0 1年 度 訴 字 第 1 7 7 8號判決(附件一)及 

最高行政法院 1 0 2年度裁字第 9 0 3號裁定(附件二)所適用之財 

政 部 9 2 年 6 月 3 日台財稅字第0920452464號函釋 (附件三）、 

9 6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09600090440號函釋(附件四)違反憲 

法 第 1 5條 、第 1 9條 及 第 2 3 條 疑 義 ，謹 聲 請 鈞 院 大 法 官 解  

釋 憲 法 事 。

說 明 ：依據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、同法第8 

條之規定聲請釋憲，謹將有關事項敘明如后：

壹 、 聲諳解釋憲法之目的

財 政 部 9 2 年 6 月 3 日台財稅字第0920452464號 函 釋 、9 6 年 3 

月 6 日台財稅字第09600090440號函釋牴觸憲法第 1 5條人民財 

產權之保障、第 1 9條人民依法納稅義務及第2 3條法律保留原則 

之 精 神 ，應 屬 無 效 ，謹 請 鈞 院 大 法 官 予 以 解 釋 ，以雉憲法保陣 

人民權益之精神。

貳 、 疑義之經過及性質

緣 聲 請 人 。。。民國(下同)94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，列報捐 

贈臺南市〇區〇〇段 〇〇地號之土地持分百分之6 4 予澎湖縣望 

安 鄉 公 所 ，捐贈之扣除額為新臺幣 155 5萬 9 0 4 0元 ，然上開事情



經臺灣澎湖地方法院檢察署以聲請人涉有虛報捐贈扣除額之情 

形 ，為 緩 起 訴 處 分 ，惟財政部臺北國稅局竟對上開列報捐贈事 

項 ，按 公 告 現 值 之 1 6 %核定捐贈扣除額應為 2 4 8萬 9 4 4 6元 ，核 

定聲請人補徵稅額，經聲請人繳納完竣，財政部臺北國稅局復就 

聲請人上開列報捐贈事項，課 以 3 5 0 萬 2 2 0 8元 之 罰 鍰 ，嗣重為 

復查決定變更為 3 1 5 萬 3 2 6 4元 。聲請人不服，提起訴願遭駁回， 

循次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起訴、最高行政法院上訴，然仍遭臺北 

高等 行 政 法 院 1 0 1年 度 訴 字 第 1 7 7 8號判決(附件一）、最高行政 

法 院 10 2年度裁字第 9 0 3號裁定(附件二)駁回。

參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諳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

一 、對於確定終局判決適用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之内容 

及聲請人對於疑義所持之見解：

(一）財 政 部 9 2 年 6 月 3 日台財稅字第0920452464號函釋顯 

違 反 憲 法 第 1 9條租稅法定主義，並侵害憲法第 1 5條對 

人民財產權保障之嫌乙節：

1. 按 所 得 稅 法 第 1 7條 第 1 項 第 2 款 第 2 目 之 1 ，就 

捐贈之列舉扣除額規定：納稅義務人、配偶及受扶 

養親屬對於教育、文 化 、公 益 、慈善機構或團體之 

捐贈總額最高不超過綜合所得總額百分之二十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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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 。但 有 關 國 防 、勞軍之捐贈及對政府之捐獻，不 

受金額之限制。所得稅法雖未規定如何計算捐贈財 

產 之 金 額 ，惟依核實課稅原則(或稱實價課稅原則) 

應 以 實 際 取 得 成 本 作 為 列 報 之 基 礎 。所得稅法第 

8 3 條 復 規 定 ：「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或復查時，納 

稅義務人應提示有關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薄、文 

據 ；其 未 提 示 者 ，稽徵機關得依查得之資料或同業 

利 潤 標 準 ，核定其所得額。」另按依所得稅法之推 

計核定方法估計所得額時，應力求客觀、合理 > 使 

與 納 稅 義 務 人 之 實 際 所 得 相 當 ，以維租稅公平原 

則 。至於個人出售房屋，未能提出交易時實際成交 

價格及原始取得之實際成本之證明文件者，如不問 

年 度 、地 區 、經濟情況如何不同，概按房屋評定價 

格 ，以固定不變之百分比，推計納稅義務人之所得 

額 自 難 切 實 際 ，有失公平合理，且與所得稅法所定 

推計核定之意 & 未 盡 相 符 ，此 有 鈞 院 釋 字 第 218 

號解釋之解釋文意旨可資參照。故稽徵機關於核定 

納稅義務人所得時，應先盡調查之義務，並按所得 

稅法之各項規定，依 法 核 課 ，若有納稅義務人未履



行稅法上協力義務、規避稅負之情形，方得以適用

所謂推計核定方法(或稱推計課稅制度），且仍應依 

據 交 易 之 年 度 、地 區 、經濟情況推計，以貼近實際 

取 得 成 本 ，並非概以行政機關核定之抽象標準認定

之 。

經查財政部 9 2 年 6 月 3 日台財稅字第0920452464 

號 函 釋 規 定 ： 「一 、自 9 3 年 1 月 1 日 起 ，個人以 

購 入 之 土 地 捐 贈 ，已提出土地取得成本確實證據 

者 ，其綜合所得稅捐贈列舉扣除金額之計算，依所 

得 稅 法 第 1 7條 第 1 項 第 2 款 第 2 目第 1 小目之規 

定核實減除…三 、個人以購入之土地捐贈未能提具 

土地取得成本確實證據或土地係受贈取得者，其捐 

贈列舉扣除金額之計算，稽徵機關得依本部核定之 

標準認定之。該標準由本部各地區國稅局參照捐贈 

年度土地市場交易情形擬訂，報請本部核定。」系 

爭 函 釋 雖 經 鈞 院 釋 字 第 7 0 5 號宣告不予援用部 

分 ，惟其餘未經宣告不予援用部分仍有效力，且為 

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 0 1年度訴 字 第 177 8號判決及

最 高 行 政 法 院 102年度裁字第 9 0 3號裁定所援用，



認為稽徵機關仍得依抽象標準，以固定不變之百分 

比推計納稅義務人之實際取得成本，而為不利於聲 

請 人 之 裁 判 。

按 憲 法 第 1 9 條 規 定 ，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， 

係指國家課人民以缴納稅捐之義務或給予人民減 

免稅捐之優惠時，應就租稅主體、租稅客體、稅 基 、 

稅率等祖稅構成要件，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 

令 定 之 ；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 

定 時 ，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：若僅屬執行 

法律之細節、技術性次要事項，始得由主管機關發 

布 命 令 為 必 要 之 規 範 ，否則即屬違反租稅法律主 

義 ，迭 經 鈞 院 釋 字 第 4 4 3號 、第 6 2 0號 、第 622 

號 、第 6 4 0號 、第 6 5 0號 及 第 6 5 7號解釋在案。換 

言 之 ，人民有依法律負擔稅捐之義務或依法律享有 

稅捐優惠之權利，但無繳納非法定稅捐之義務，政 

府稅收須以法律明文規定始得課徵，不得僅憑行政 

機關之解釋函令或抽象之稅法原則，即認定人民有

繳納稅捐之義務。



4. 惟査財政部 9 2 年 6 月 3 日台財稅字第0920452464

號 函 釋 ，竟以行政命令規定稅基之計算標準及列舉 

扣除額得認列之金額，致使納稅義務人無法享有捐 

贈列舉扣除額之法律上利益，上開函釋實含有限制 

納稅義務人稅捐優惠權利之意思，事實上即有使納 

稅 義 務 人 負 擔 額 外 稅 金 之 效 果 ，非但違反憲法第 

1 9 條 租 稅 法 律 主 義 ，並與前開大法官解釋意旨有 

違 ，系爭函釋未經宣告不予援用部分仍屑違憲，實 

彰 彰 甚 明 。

(二）財 政 部 9 6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09600090440號函釋 

顯違反憲法第 2 3 條法律保留原則，並侵害憲法第 1 5條 

對人民財產權保障之嫌乙節：

1. 按 「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，除為防止妨礙他人 

自由、避免緊急危難、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 

益 所 必 要 者 外 ，不得以法律限制之。j 憲 法 第 23 

條 定 有 明 文 。且 「若法律僅概括授權行政機關訂定 

施 行 細則者，該管行政機關於符合立法意旨且未逾 

越母法規定之限度内，自亦得就執行法律有關之細 

節 性 、技術性之事項以施行細則定之，惟其内容不



能牴觸母法或對人民之自由權利增加法律所無之 

限 制 ，行政機關在施行細則之外，為執行法律依職 

權發布之命令，尤應遵守上述原則， 鈞院釋字第 

2 6 8號 、第 2 7 4號 、第 3 1 3號 、第 3 6 0號 及 第 367 

號解釋分別闡釋甚明。另 按 「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 

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，依刑事法律處罰 

之 。但其行為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 

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，亦得裁處之。前項行為如 

經不起訴處分或為無罪、免 訴 、不 受 理 、不付審理 

之 裁 判 確 定 者 ，得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 

之 。」此為行政罰法第2 6 條明 文 所 規 定 。

經查財政部 9 6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09600090440 

號函釋規定「關於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 

稅法上義務規定，經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2 5 3條 

之 1 為緩起訴處分後，稅捐稽徵機關得否就該違反 

稅法上義務再處以行政罰疑義，經洽據法務部意見 

認 為 ，緩起訴者乃附條件的不起訴處分，亦即是不 

起 訴 的 一 種 ，此觀諸刑事訴訟法第 2 5 6 條規定自 

明 ，既為不起訴即依不起訴處理。檢察官為緩起訴



處分時依刑事訴訟法第2 5 3條 之 2 第 1 項規定對被 

告所為之指示及課予之負擔，係一種特殊的處遇措 

施 ，並 非 刑 罰 。因 此 ，刑事案件經檢察官為緩起訴 

處 分 確 定 後 ，宜視同不起訴處分確定，依行政罰法 

第 2 6 條 第 2 項 規 定 ，得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 

裁 處 之 。」系爭函釋認為違反稅法上義務之行為人 

經檢察官緩起訴處分，並命繳納緩起訴處分金，雖 

屬剝奪行為人之財產權，但認為檢察官所為之緩起 

訴處分乃附條件之不起訴處分，亦即是一種係針對 

被告所為之指示及課予之負擔，係一種特殊的處遇 

措 施 ，並非刑罰之錯誤見解，蓋因緩起訴處分絕不 

當然屬於不起訴，且如緩起訴期間如發生法所規定 

之 特 定 事 件 ，均有撤銷緩起訴處分之可能性，且該 

函釋增加行政罰法所未規定之裁罰要件，使行政機 

關對於違反稅法上義務之行為人，除檢察官所為緩 

起訴處分之罰責外，仍得施予行政罰，係對人民之 

自由權利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，顯有違反憲法第 

2 3 條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，並與前開大法官解釋意旨有

違 ，確屬牴觸憲法而無效。



二 、解決疑義必須解釋憲法之理由

查 憲 法 之 解 釋 由 鈞 院 為 之 ，憲 法 第 1 7 3 條 定 有 明 文 ；人 

民 、法人或政黨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，經 

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，對於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 

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，得聲請解釋憲法，亦為司法院大法 

官審理案件法第 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所明定； 鈞院依人民聲 

請 所 為 之 解 釋 ，對於人民據以聲請之案件，亦 有 效 力 ，確定 

終 局 裁 判 所 適 用 之 法 律 或 命 令 ，或 其 適 用 法 律 、命令之見 

解 ，經 鈞 院 依 人 民 聲 請 解 釋 認 為 與 憲 法 意 旨 不 符 ，其受不 

利確定終局裁判者，得以該解釋為再審或非常上訴之理由， 

前 經 鈞 院 釋 字 第 177號 、第 18 5號解釋在案。聲請人黃玉 

風與稽徵機關間有關綜合所得稅罰鍰事件，經最高行政法院 

1 0 2年度裁字第 9 0 3號確定終局裁判認為稽徵機關援引財政 

部 9 2 年 6 月 3 日台財稅字第0920452464號 函 釋 、9 6 年 3 

月 6 日台財稅字第09600090440號函釋課處聲請人漏稅罰之 

罰 鍰 ，並 無 違 誤 ，非但違反憲法第 1 9條租稅法定主義及憲 

法 第 2 3 條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，亦有不當侵害聲請人及公司股東 

受 憲 法 第 1 5條所保障之財產上權利，並 與 前 揭 鈞 院 解 釋  

所揭橥之租稅法律主義及法律保留原則之意旨相悖。而聲請



人憲法上所保陣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，唯 有 鈞 院 大 法 官 會

議 解 釋 ，始 得 據 以 救 濟 ，並確保國家稅捐稽徵機關依法行 

政 ，爰此聲請解釋憲法。

肆 、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 

委 任 書 乙 紙 。

附 件 一 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 1年 度 诉字第 1778號判決 

附 件 二 ：最高行政法院 10 2年度裁字第 9 0 3號裁定 

附 件 三 ：財 政 部 9 2 年 6 月 3 日台財稅字第0920452464號函釋 

附 件 四 ：財 政 部 9 6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09600090440號函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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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 法 院 公 鑒

聲 請 人 ：黃玉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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幸大智律師


